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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大学关于印发

《学术报告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西华大学学术报告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于2010年1月7日经过校务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年一月十一日
主题词：印发  学术报告  管理办法  通知                                    

西华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0年1月11日印                          

校对：尹良                            （共印15份）
西华大学学术报告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为活跃学术氛围，拓宽学术视野，扩大学术交流，培养师生的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提高学术水平，同时为更好地规范学术报告活动，加强学术活动管理，经学校研究决定，特制定本管理实施办法。

一、学术报告人基本条件和学术报告的基本要求
学术报告人应是某一学科领域内的知名专家或具有影响力的知名学者；原则上应具有教授或研究员职称。

学术报告内容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具有学术先进性和时代感。
二、学术报告的组织管理
1、各学术报告主办单位除在校园网、办公自动化系统发布信息外，还应在校内主要场所对学术报告进行宣传、预告。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应在学校主页开辟专栏，在显著位置对学术报告进行预告和报道。

2、除学校特别邀请的专家外，学术报告的准备、接待等工作应由主办单位负责。学术报告主办单位应做好组织、考勤工作，研究生部学科办工作人员要进行各场学术报告的巡视和检查。学术报告结束后，主办单位应向研究生部提供学术报告登记表、教师签到表和报告情况记录表及报告人报告现场照片资料等各一份，以备案存档，同时作为学术报告费用报销依据。

3、要求“申博”学院每学年开办学术报告不少于8次，其它学院不少于5次。各学院举办的学术报告情况纳入年度考核，教师参加各学院举办的学术报告的出勤情况要纳入个人的年度考核

三、学术报告的费用标准
1、校外专家学术报告的酬金标准
根据专家的职称、职务及报告的学术水平等情况确定酬金，原则上其最高限额具体如下：
院士：3000元/场；
省级学术带头人、长江学者、博导和知名人士：2000元/场；
其他教授、研究员：1000～1500元/场。
主讲人若是外国专家，参照以上标准执行。

若遇超出以上的经费标准支付专家的情况，需报告前将预算经分管校领导签字同意，并在研究生部备案。
2、校内专家学术报告的酬金标准
根据专家的职称、职务及报告的学术水平等情况确定酬金，其最高限额原则上不超过校外专家相应等级最高限额的一半。

3、报销办法

学术报告所发生的费用[专家酬金、专家差旅费（原则上仅报国内差费）、接待餐费（原则上在学校或郫县境内安排，报销标准不超过2000元）]，原则上在各学院教行费或接待费中支出，完成有关备案手续并经研究生部审核签字后到计财处报销。

学校将从学科建设经费中对各主办单位专项资助1～2次有影响的专家来校做学术报告的费用开支。
四、本办法自2010年1月1日起执行，由研究生部负责解释。凡其他有关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表1：西华大学学术报告登记表

附表2：西华大学学术报告教师签到表

附表3：西华大学学术报告情况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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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报告登记表
主办单位（公章）：
	报告人姓名
	
	职称
	
	职务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报告时间
	
	报告地点
	

	教师参加人数
	
	教师代表（签字）
	

	研究生参加人数
	
	研究生代表（签字）
	

	本科生参加人数
	
	本科生代表（签字）
	

	主办单位负责人（签字）
	

	研究生部学科办巡视人员（签字）
	


                                                                    研究生部 制
备注：在报告结束后须将此表交于研究生部学科办备案，并作为各单位年度考核和学术报告费用报销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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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报告教师签到表
主办单位（公章）：

	报告人姓名
	
	职称
	
	职务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报告时间
	
	报告地点
	

	教师姓名
	签  字
	教师姓名
	签  字

	
	
	
	

	
	
	
	

	
	
	
	

	
	
	
	

	
	
	
	

	
	
	
	

	
	
	
	

	
	
	
	

	
	
	
	

	
	
	
	

	
	
	
	

	
	
	
	

	
	
	
	

	
	
	
	

	主办单位负责人（签字）
	


                                                                     研究生部 制
备注：在报告结束后须将此表存于各单位，并作为各单位年度个人考核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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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报告情况记录表
主办单位（公章）：

	报告人姓名
	
	报告时间
	
	报告地点
	

	报告题目
	

	报告人简介：



	报告主要内容：（300字左右）




                                                                     研究生部 制
备注：在报告结束后须将此表交于研究生部学科办备案，并作为各单位年度考核和学术报告费用报销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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